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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厦门市本级财政决算相关事项说明 

 

一、财政转移支付执行情况说明 

2022 年厦门市本级对下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决算数为

3,545,159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一般性转移支付 

2022 年厦门市本级对下一般性转移支付决算数为

1,435,297 万元，其中，体制补助基数 614,566 万元，均衡

性转移支付支出 107,462 万元，城乡义务教育转移支付支出

142,239万元，增值税留抵退税转移支付支出105,974万元，

其他退税减税降费转移支付支出 55,931 万元，结算补助支

出 38,474 万元。 

（二）专项转移支付（一般公共预算） 

2022 年厦门市本级对下专项转移支付（一般公共预算）

决算数 434,202 万元。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5,699 万元，主要是人才扶持

10,446 万元、农贸市场提升改造补助资金 2,012 万元、外资

增长奖励资金 1,359 万元。 

2.公共安全支出 3,032 万元，主要是道路交通亡人事故

专项整治经费 3,000 万元。 

3.教育支出 28,633 万元，主要是学校建设项目补助

14,219 万元、教育附加竞争性分配 7,329 万元、教育补助经

费 2,720 万元、文体艺术活动专项经费 1,869 万元。 



2 
 

4.科学技术支出 363 万元，主要是科技馆发展项目 315

万元。 

5.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34,788 万元，主要是文化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18,325 万元、文旅防疫工作经费 11,184

万元、文旅产业发展资金 2,300 万元、历史文化遗产集中保

护修缮奖补 1,600 万元。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2,787 万元，主要是困难残疾

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16,663 万元、新引进人

才生活补贴 15,294 万元、残疾人专项补助 8,175 万元、退

役补助经费 3,498 万元、义务兵家属优待金 3,263 万元。 

7.卫生健康支出 140,898 万元，主要是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补助资金 102,430 万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补助 13,751

万元、计划生育奖扶经费 12,771 万元、集中监管仓运营费

用 4,000 万元、预防性健康体检经费 1,747 万元、妇幼健康

公共卫生服务 1,412 万元、村卫生所实施基本药物及乡村医

生补助 1,194 万元、重大传染病防控经费（中央补助）1,047

万元。 

8.节能环保支出 3,812 万元，主要是循环节能专项资金

2,042 万元。 

9.城乡社区支出 14,466 万元，主要是美丽乡村建设市

级奖补资金 6,453 万元、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整治市级补助资

金 4,877 万元、老旧小区改造市级奖补资金 2,49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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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农林水支出 50,206 万元，主要是乡村振兴工作奖补

资金 18,900 万元、农业生产发展与保护资金 14,172 万元、

脱贫人口跨省就业资金 3,868 万元、水利发展资金 3,228 万

元、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 2,262 万元、森林培育 2,167 万

元、水库后期扶持项目资金 1,241 万元、东西部扶贫协作产

业合作扶持 1,116 万元。 

11.交通运输支出 9,173 万元，主要是启泰分流中心疫

情防控经费 3,971 万元、助企纾困专项资金 3,125 万元、农

村公路养护 1,676 万元。 

12.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42,436 万元，主要是技改

奖补资金 41,061 万元、工业企业稳增长专项资金 1,375 万

元。 

13.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3,485 万元，主要是助企纾困专

项资金 1,600 万元、 消费券发放配套 1,485 万元。 

14.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8,696 万元，主要是地质

灾害工程治理资金 4,686 万元、土地整理专项资金 2,590 万

元、海域养殖整治经费 1,420 万元。 

15.住房保障支出 21,099 万元，为老旧小区改造奖补。 

16.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179 万元，为粮食应急体系建设

专项资金。 

17.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 1,450 万元，为政府专职消防

员专项补助。 

18.其他支出 3,000 万元，为中央基建投资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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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项转移支付（政府性基金预算） 

2022 年厦门市本级对下专项转移支付（政府性基金预算）

决算数 1,499,169 万元。 

1.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70 万元，为国家电影专项

资金。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669 万元，为水库移民扶持资

金。 

3.城乡社区支出 1,484,083 万元，主要是区级土地开发

资金 1,293,100 万元、排水管网溯源排查正本清源资金

53,000 万元、农村生活污水提升治理等项目资金补助 47,442

万元、保障性安居工程 20,545 万元、中山路改造提升、东

坪山片区等岛内大提升指挥部补助 15,283 万元、同安工业

园区污水处理厂工程建设费用 10,000 万元、住宅小区文明

创建补助资金 7,025 万元、预算内基建资金 7,019 万元、 农

村公路建设 5,535 万元、城中村改造试点项目 5,400 万元、

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资金 3,000 万元、水利建设补助资金

2,000 万元、街区立面整治 1,388 万元。 

4.农林水支出 200 万元，为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 

5.其他支出 10,046 万元，主要是体彩公益金补助 5,984

万元、养老服务机构财政扶持资金 1,705 万元、社区老年人

日间照料中心和农村幸福院建设补贴 1,200 万元、中央专项

彩票公益金支持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

1,021 万元。 



5 
 

（四）专项转移支付（国资预算） 

2022 年厦门市本级对下专项转移支付（国资预算）决算

数 193 万元，主要是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资金。 

（五）税收返还 

2022年厦门市本级对下税收返还决算数为176,298万元，

分别是增值税和消费税税收返还支出 142,721 万元、所得税

基数返还支出 33,577 万元。 

二、政府债务情况 

（一）一般债务情况 

截至 2022 年底，厦门市地方政府一般债务限额为 434.4

亿元、一般债务余额为 374.5 亿元，市本级地方政府一般债

务限额为 314.4 亿元、一般债务余额为 264.5 亿元。 

2022年，厦门市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发行额为36.0亿元、

一般债券还本额为 18.5 亿元、一般债券付息额为 12.2 亿元，

市本级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发行额为 26.0 亿元、一般债券还

本额为 13.1 亿元、一般债券付息额为 8.5 亿元。 

（二）专项债务情况 

截至 2022 年底，厦门市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为

1,424.6 亿元、专项债务余额为 1,393.3 亿元，市本级地方

政府专项债务限额为 1,128 亿元、专项债务余额为 1,099.1

亿元。 

2022 年，厦门市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额为 364 亿元、

专项债券还本额为 40 亿元、专项债券付息额为 39.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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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本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额为 321 亿元、专项债券还本

额为 40 亿元、专项债券付息额为 31 亿元。 

三、厦门市市本级 2022 年“三公”经费决算情况说明 

根据推进政府决算信息公开的有关规定，经厦门市财政

局汇总，厦门市市本级 2022 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决算

数为0.77亿元，比年初预算数减少0.4亿元，降幅为34.19%。

具体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经费 

2022 年因公出国（境）经费决算数为 0.01 亿元，比年

初预算数减少 0.14 亿元，降幅为 93.33%。主要原因：一是

继续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国务院“约法三章”要求，进

一步压缩因公出国（境）经费开支；二是根据疫情防控工作

安排，除招商、办案等确需执行因公出国（境）任务的人员

外，严控出访计划。 

（二）公务接待费 

2022 年公务接待费决算数为 0.12 亿元，比年初预算数

减少 0.09 亿元，降幅为 42.86%。主要原因：一是继续贯彻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国务院“约法三章”要求，进一步压缩

公务接待费开支；二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务接待费开

支减少。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2022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决算数为0.64亿元，

比年初预算数减少 0.17 亿元，降幅为 20.99%，其中公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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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购置费决算数为 0.19 亿元，与年初预算数持平，降幅为

0.00%；运行维护费决算数为 0.45 亿元，比年初预算数减少

0.17 亿元，降幅为 27.42%。主要原因：一是继续贯彻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和国务院“约法三章”要求，进一步压缩公务

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开支；二是我市机关事业单位公车改革实

施，公务用车数量和运行维护费开支减少。 


